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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淑芬，針對臺灣目前僅開放加拿大30月齡以下牛肉進口，自2021年1月1日起，已開放包括30月齡以上的全牛齡美牛進口。台灣與加拿大2月已啟動「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IPA）談判，其中加拿大盼能比照美牛，開放30月齡以上的加拿大牛肉進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4月27日預告，將開放加拿大全牛齡牛肉進口。根據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調查，至2015年12月，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IFA）發布加牛檢出狂牛症，所有的跡象都指向牛飼料的污染，報告題為「加拿大第19案牛海綿狀腦病的調查報告」；2021年12月，報載身為全球第8大牛肉出口國的加拿大，再度傳出有牛隻感染牛海綿狀腦病（BSE/俗稱狂牛症），因此，南韓暫停進口加拿大牛肉，而中國、菲律賓等國也跟進。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條第二項規定：「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集食品安全、毒理與風險評估等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組成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為之」。如食品藥物管理署所稱，進口加拿大牛肉曾經風險評估程序，其是否踐行上述法文規定之「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程序，主管機關應澄清以釋疑。若其進行者僅是便宜行事之專家諮詢會，則顯非適法，其公告所依者，即失所據。再者，不論是風險評估諮議會性質，抑僅「專家諮詢會」性質，主管機關均應公開其會議內容及結論，並呼籲我國強化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的立法政策，積極建立更為完備的風險評估程序與機制，以符合透明、獨立和客觀專業的國際公認的評估原則，並在風險評估程序中，即應加強風險溝通，與社會大眾諮商；而非僅在預告後，再尋求公眾意見。根據消基會之新聞稿指出，加拿大牛傳出狂牛疫情，事才不過1年，「飼料」是否足夠安全的疑慮尚未釐清，現在進口全牛齡牛肉，真可說是未把消費者健康視為行政管理上最重要的事，也完全輕忽了消費者倚重政府為民把關的期待。爰此，主管機關應依據食品安全管理法回應是否已召開「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並公布會議記錄，並應就加拿大於2021年發生牛隻感染牛海綿狀腦病乙事評估，以保障民眾食品之衛生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陳委員素月，就「農友欲申請農糧作物生產設施與設備計畫補助，但無法取得土地共管圖」陳情乙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根據農糧署「112年農糧作物生產設施與設備計畫研提規範」，申請溫室網室之補助條件之一為「用地要求」：設施搭建之土地應為合法農地或符合土地編定規定之土地，申請者須具備土地完整使用同意文件，如土地共有人同意文件（分管證明、土地使用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等。
惟時代變遷、舊人逝去，除對分管證明瞭解不多，怕損及權益而不願提供；現在土地繼承人日漸增加，農地共有人眾多，若規定要求找齊全部共有人，獲得所有土地使用權人同意書，已難如登天。
以葡萄種植為例，因氣候變遷，氣候已不隨著節氣走，今年3月中旬，早晚仍為10度以下，也沒有雨水，導致露天室之葡萄種植收成受到劇烈影響，需改為溫室或網室才不影響收成。農友雖有種植之實，但因無法取得分管證明，致使最終無法申請該項設施補助。
再以投保農保為例，投保規定，屬公同共有土地者，應另檢附全體公同共有人訂定之分管契約、分管圖或相關證明文件。後經陳情，農委會同意，可以「實際耕作者」資格條件加保，檢具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件即可，有效期限為三年，正因現在分管契約、分管圖取得日漸不易，農委會身為農業最高主管機關，應參酌現況，研議其他可供證明之文件。
本席亦曾接獲陳情，發文詢問分管證明等相關事宜，得到答覆為：「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係考量合法使用人應有舉證其應有部分非屬違規使用之公平機會。實務上，行政機關出具足資證明共有分管區位之相關書圖文件，例如：公所出具該筆土地前次申請農用證明的分管書圖文件；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可證明各共有分管區位，具足夠證據力之法院複丈成果圖等，但該文件須依農用證明辦法同條第2項規定，踐行行政程序法相關程序規定」。經本席服務處同仁與民眾至公所或地政事務所欲申請上述文件，均遭回絕，因現在並無法源或公文，授權公所或地政事務所據以開立證明。
爰此，本席建請農委會與各農會合作，妥善宣導分管證明之用途，減少民眾擔憂，提高地主提供之意願；並考量現行相關設施補助，凡涉及土地共有人同意文件（分管證明、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者，由農委會與營建署討論協商，應提供相關法源授權公所或地政事務所據以開立證明，抑或提供切結書或承租地主之同意書等兼顧農地合法使用與簡化現行補助措施之作法，以協助實際耕作之農友不因分管證明之取得不易，仍可獲取其需要之農作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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